2026年长江师范学院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决赛方案

一、竞赛组织机构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教务处
（二）协办单位：教师教育学院 学生工作处 校团委
（三）竞赛组委会：
主任委员：李柳柏 副校长
副主任委员：熊正贤 教务处处长
            王东辉 学生工作处处长
陈恩伦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
委    员：谭  星 教务处副处长
            熊建杰 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
            王  涛 团委副书记、学生工作处副处长
竞赛组委会下设竞赛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创新创业教育科，负责竞赛组织等日常工作。
二、竞赛时间
2026年7月3日（星期五）8:00开始。
三、竞赛方式与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竞赛在普通多媒体教室环境，以现场课堂教学竞赛的方式进行。现场竞赛由即席讲演、模拟上课•板书和现场答辩三个单项竞赛构成，综合评比参赛学生的教学设计、课件制作、即席讲演、模拟上课•板书、现场答辩等教学基本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。
四、参赛对象及名额
全校本科层次在校师范专业学生，根据竞赛组委会分配各学科（专业）参赛名额和院级初赛结果推荐参赛选手名单。
五、竞赛地点及分组
崇义楼微格教室，各学科分组及比赛教室具体安排如下：
	竞赛组别
	参赛学科
	人数
	比赛教室
	候赛教室

	第1组
	小学教育
	11
	崇义楼414
	崇义楼408

	第2组
	汉语言文学、日语
	12
	崇义楼415
	崇义楼408

	第3组
	数学与应用数学、物理学
	12
	崇义楼416
	崇义楼408

	第4组
	思想政治教育、历史学
	9
	崇义楼417
	崇义楼408

	第5组
	生物科学、化学
	11
	崇义楼418
	崇义楼409

	第6组
	体育教育
	11
	崇义楼419
	崇义楼409

	第7组
	英语、美术学、音乐学
	13
	崇义楼420
	崇义楼409


六、竞赛流程 
1.抽取参赛序号。
2.所有选手提前将教学设计、授课课件拷贝在自己所在比赛教室电脑上。
3.参赛选手赛前提前5分钟抽取比赛题目和即席讲演试题。
4.比赛过程：即席讲演3分钟（不少于2分钟）→模拟上课•板书10分钟→回答评委提问2分钟，分别单独计时。现场工作人员将在时间结束前1分钟和结束时，分别用“还剩1分钟”和“时间到”提示牌进行提醒，选手应注意把握时间，留意工作人员的提示。时间结束时，选手停止竞赛。
七、参赛要求
1.竞赛选题范围根据人才培养目标、教学学科和任教学段，每名参赛选手根据学段选取对应的2个不同的课题（附件2），分别完成标准课1学时的教学设计（教案）、制作与之匹配的多媒体课件。
2.各参赛学院须选派一名教师负责本学院学生竞赛组织工作，并通知参赛学生于2026年7月3日早上7:45前到自己所在比赛教室签到、抽签确定参赛顺序。
3.参赛选手8：00前将参赛材料（教学设计【教案】）、授课课件）拷贝在自己所在比赛教室电脑上，文件夹用学生参赛序号命名，文件夹里面课题用1、2命名，每套课题里面有教学设计和与之匹配的课件PPT。参赛材料一经提交，不得更改。
4.全体参赛选手赛前依次提前5分钟到所在比赛室外工作人员处抽取比赛课题题号（二选一）和即席讲演试题，并做好准备。
5.除英语和日语竞赛使用外语参赛外，其余学科统一要求使用普通话参赛。
6.各参赛学科应安排本专业5名学生模拟听课。
7.参赛选手根据参赛场次，携带学生证、身份证入场参赛。参赛选手不得携带手机、移动存储器等数码产品入场，不得携带书籍资料进入竞赛室（可带入候赛教室），违规带入者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8.各竞赛环节所需的任何文档、多媒体课件、即席讲演、表述、及板书，均不能出现选手姓名及学院信息，只能标明参赛选手的组别和序号。如有违规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八、奖项设置
竞赛设立参赛选手个人奖项和优秀指导教师奖项。本次比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获奖总比例不超过每个学院大三师范生总人数的10%，其中一、二等奖从决赛中产生，三等奖由初赛产生。获奖学生中，一等奖占比15%，二等奖占比25%，三等奖占比60%。一等奖获得者的指导教师评为优秀指导教师。
九、评分标准
现场决赛评分由评审专家现场对选手提交的竞赛材料、现场展示等进行综合评价（评分标准详见附件1）

联系人：戴老师
联系电话：023-72792282
